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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抽检发现部分单位的
食品不合格，其中米及米制品被检出重金属镉超标、食用油
被检出致癌物质黄曲霉素B1超标、熟肉制品金黄色葡萄球
菌超标等，但是没有依法向社会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
产单位及销售单位，有关食品的危害性也只字不提。

关系老百姓食品安全的信息本该让全社会知悉并加以
利用，但如今成了有关政府部门“不能说的秘密”。食品安
全信息公开为何“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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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预警
体系，对污染程度和范围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能再以
“土壤污染是国家机密”的态度拒绝公开。

退而求其次岂是对策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开了抽检镉超
标的8批次米及米制品生产厂家、品牌标识，其中有5
个批次来自湖南。据悉，湖南当地已开始调查“镉大
米”事件，相关米厂已停产待查。专家表示，一些地区
土壤遭到镉、铅等重金属污染，再加上农业投入品滥
用、外源性污染、养殖业污染等，是造成农产品重金属
污染的“罪魁祸首”，并建议不要长期食用一个地方出
产的粮食，应该尽可能分散化，降低风险。

“换着产地吃大米”，专家的建议放到现实中，委实
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倘若镉大米的根源在于土
壤污染，那么普通百姓又如何能确保自己所吃的大米
是产自没有污染过的土壤？事实上，广州此次抽检的
数据，多少表明镉大米并不是个案。以“鸵鸟心态”来
防范镉大米，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应对之策。

镉大米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 2 月，有媒体以“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
桌”为题，报道了湖南镉超标大米进入广东市场的消
息。随后央视记者曾深入湖南问题大米产地进行调
查，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大米镉超标的原因，和产地重金属污染有
着直接的关系。数据显示，湖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水稻
主产区，去年水稻产量2631万吨，占全国水稻产量的
12.9%。但同时湖南也是有色金属之乡，像此次广州
通报的超标大米批次产地就分别位于湖南重工业城市
株洲市和衡阳市，都是有色金属之乡。在环境保护日
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当地也意识到了重金属污染的危
害性，并制定了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一揽子措施，但囿于
地方政府很难对一些大型有色金属国企“开刀”，导致
效果并不理想。

以此而言，镉大米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大程度
上则是环境污染问题。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全
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而水稻
对镉的吸附能力又很强，导致大米中镉含量很容易超
标。鉴于我国人均大米消费量要远超其他国家，如何
让公众吃上放心大米，理应值得重视。

尽快建立监测预警体系

目前，“稻米镉污染削减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
究”已纳入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并通过中期评估。将
大米的镉含量等安全标准列入必须进行的安全检测
中，这很有必要。

要想从根源上防范镉大米，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
考虑：第一，必须加强对土壤的监测，及时发现环境污
染问题，不要等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粮食，却因为隔超标
而要销毁。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
预警体系，对污染程度和范围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能再
以“土壤污染是国家机密”的态度拒绝公开。第二，守
住18亿亩耕地红线很重要，保护耕地不受污染、能种
出安全的粮食同样重要。这需要尽快出台土壤污染防
治法，明确土壤污染责任和环境权利，不能任由地方政
府牺牲环境来换取地方GDP。第三，稻米产销大省，
可以考虑对产地进行分类管理，土壤深度污染地区不
妨先治理再种植，污染较小地区可以进行土地改良，或
者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同时还需对“鱼米之乡”和“有色
金属之乡”这种产业的错误搭配进行反思，政府有责任
进行有意识的产业调整，让大米远离有色金属。

（据人民网）

“镉大米”背后的
土地污染之痛

近日，镉超标大米的消息刺激着公
众敏感的神经。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布了8批次产品镉超标，却不
公布具体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
在公众持续质疑下，该局 17 日公布餐
饮单位，18 日才公布问题品牌和生产
厂家。

随着 8 批次大米镉超标真相的公
开，公众更大的疑问随之而来。本次抽
检广州大米及米制品仅五成多合格，食
药监管局说抽样较少，不代表整体状
况。那么整体状况如何？广州市有这
么多镉超标大米，其他地方情况怎样？
湖南大米镉超标了，其他产地的大米会
不会存在类似安全风险？

与公众“神经敏感”形成鲜明对比
的 ，是 有 关 部 门 过 了 头 的“ 情 绪 稳
定”。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

出 8 批次镉超标产品，当初却一心一
意替相关品牌、生产单位等“保密”。
各地市场，迄今除了北京等地监管部
门跟进抽查外，大多数地方却置身事
外。湖南作为镉超标大米的源头，也
作“高高挂起”状。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监管部门承担
着一系列责任，包括安全风险监测和评
估、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与强制执行、
食品检验、安全事故处置等，这是一种
法定责任，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卸。

食品安全，每个环节责任具体是什
么、责任大小已由法律规定，关键是激
活它。出了问题，追责是一种法律义
务。没有做好的工作，也要有个补救：
市场上镉超标大米有多少、比重多大、
会如何处理，应当给公众一个交代。

（据新华网）

应当给公众一个交代
据新华社长沙5月21日专电

自湖南攸县3家大米厂生产的大米
在广州市被查出镉超标后，攸县官
方 21 日上午首次作出正式回应。
攸县通报了不合格大米的镉含量范
围，披露原材料稻谷主要收自当地
农户，主要销往广州和攸县本地。

通报说，根据广州方面的抽检结
果，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两个批次
抽检不合格，攸县高和夏生大米厂一
个批次抽检不合格，攸县石羊塘田星
大米厂一个批次不合格。这3个厂
家的原材料稻谷主要从攸县大同桥
镇、上云桥镇、菜花坪镇、石羊塘镇、
桃水镇等当地农户家中收购，主要销
往广州和攸县。

攸县县委、县政府已要求涉事
米厂在规定时间内将问题大米召回
和下柜，并责令其停业整顿。

湖南攸县通报
“镉大米”相关情况

■ 湖南攸县大同桥镇大板

米厂生产的“高安大米”2批

■ 无商标名大米1批

■ 湖南攸县高和夏生大米

厂生产的“高安大米”1批

■ 湖南衡东县大浦镇东洋

米厂生产的无商标名大米1批

■ 湖南攸县石羊塘田星大

米厂生产的“好日子”珍珠米1批

■ 东莞市道滘金盈米制品

厂生产的“东莞米粉”1批

■ 东莞市道滘联合米制品

厂生产的“翠竹排粉”1批

（据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网站）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5月16日公布餐饮环节一季度食
品抽检数据，在抽检的 18 批次米
及米制品产品中，有8批次产品镉
超标，但其并未公布所检不合格产
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名
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陈晓
岸17日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
开镉含量超标米及米制品的品牌、
生产公司(或餐饮单位)以及各品
牌镉含量超标的具体数据等情况。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7日晚公布了4家被检米及米制
品镉超标的使用单位，其中广州市
太洋海鲜酒家的米中镉含量最高
达 0.4 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限

值的两倍，但仍旧没有公布不合格
米及米制品的品牌及生产厂家。

在又经历了一天的舆论拷问之
后，18日晚，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公布了不合格米及米制品的生
产厂家及品牌情况，但是对于产品
流向及查获数量则仍未公开。

在这次公布的抽查结果中，除
了米及米制品之外，年糕类、油炸小
食品、熟肉制品、食用油、餐饮具、辣
椒干及辣椒粉等6类被检不合格产
品的品牌、生产厂家、使用单位在其
抽检公告中目前均未公布。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局的消息
以网上的为准，其他的我也不是很
清楚。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个事
情，有新的情况我们会公布的。”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抽检公
告，其中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信息却被隐瞒，有关
专家指出，这种行为涉嫌违法。

首先，信息选择性公布有违法律宗旨。除
米及米制品外，目前还有熟肉制品、食用油等6
类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厂家、销售单位在其
抽检公告中均未公布。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
峰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
二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
当做到准确、及时、客观。“食药监局公布的信息
让消费者无法准确、及时获知相关不合格产品
的信息，从而使消费者丧失了知悉并及时主动
避免食用相关不合格产品的机会，食药监局的
行为明显违背了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前述
法律规定。”

其次，不合格食品危害无说明。《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公布信

息，应当同时对有关食品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
解释、说明。而在广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
布的抽查结果中，共有8个抽检项目不合格，如
熟肉制品金色葡萄球菌不合格、食用油黄曲霉
素 B1 不合格、辣椒干及辣椒粉罗丹明 B 不合
格、米及米制品镉含量不合格等，但对于不合格
项目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没有一个字的解释。

再次，故意隐瞒食品安全信息涉嫌危害公
共安全。六部委制定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
理办法》规定，负有食品安全信息报告、通报、会
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报告、通报和
会商食品安全信息，不得隐瞒、谎报、缓报。“这
是政府部门懒政、惰政的表现，违反了政府的信
息披露义务。”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
说，食药监局抽检的餐饮场所，都是人员聚集较
多的场所，不合格食品随时可能引发食品安全
事故，而检测出来有不合格产品之后还加以隐
瞒，则更易导致公共安全事件。

部分消费者质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故意隐瞒重要食品安全信息，让人怀疑其
动机，是维护善良老百姓的健康重要，还是维护
生产不合格食品的企业重要？是什么原因促使
食药监部门充当不合格产品和生产厂家的“保
护伞”？

广东一位长期在食品执法部门工作的执法

人员说，含有镉、黄曲霉素的不合格“慢性中毒”
食品，一般情况下不会突然引发大的食品安全
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迫于地
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压力，对食品企业的违法行
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身既不易受到法律制
裁，也能保住“乌纱帽”。

（据新华网）

信息公开“挤牙膏”

关键信息“躲猫猫”

被疑充当“保护伞”

5 月 19 日，湖南攸县大同桥镇，村民在田间耕
作。村民对于大米镉超标也十分困惑 （资料图片）

■问：人体过量摄入镉会带来什么样的
危害？

答：镉在肾中一旦累积到一定量，就可能
损害泌尿系统。

■问：镉污染会引起20世纪曾在日本
发生的“痛痛病”公害事件吗？

答：“痛痛病”是最早出现在日本的一种
骨骼软化病，如果大米含镉问题得到较好的
管理，就不会有人因摄入镉而患上“痛痛病”。

■问：“镉大米”对哪类人群危害更大？
答：相比讲究饮食平衡的城市居民，生活

在水稻种植地的农民在这方面的健康风险更
大。

为此，农民应了解当地土壤中的镉浓度，
从而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减少大米镉含量，保
护自身健康，当地政府也应尽快采取相关治
理措施。

■问：全世界是否对大米中镉含量有统
一标准？

答：联合国食品准则委员会的规定是每
千克大米镉含量不超过0.4毫克，中国的相关
标准是0.2毫克。

“镉大米”危害问与答

■问：危害人体健康的镉主要来自
哪里？

答：通常情况下，人体中的镉有两大
来源：一是大米，二是烟草。相关研究显
示，每一支香烟都含 1 微克到 2 微克的
镉，其中约10%会被人体吸收。由种植
在镉污染土壤里的烟草所制香烟对人体
危害更大。大米中的镉也主要来自土
壤，主要是水稻在种植过程中吸收了土
壤中的镉。

■问：如何治理“镉大米”污染？
答：相关行业停止重金属镉的排放，

保证土壤不再受镉的进一步污染。
此外，在大米种植过程中也可以采

取一些措施，降低污染的程度。这包括：
加入石灰等物质提高土壤的酸碱度；种
植某些特殊类型的水稻，它们吸收镉与
砷的能力较低；利用生物修复法，种植吸
收镉能力强的水稻以及类似的植物来清
除土壤中的镉，这些水稻收割后可用于
发电等。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电）

食品安全信息食品安全信息
“不能说的秘密”？

广州食药监部门未公布广州食药监部门未公布““镉大米镉大米””流向流向，，
被疑充当被疑充当““保护伞保护伞””

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

广州公布
镉超标大米厂家品牌


